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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 2026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
统一考试音乐类考试须知

（音乐表演、音乐教育）

一、考试科目

音乐类专业统一考试分为音乐表演和音乐教育。

音乐表演（声乐方向）考试包括乐理、听写、视唱、声乐四

个科目；音乐表演（器乐方向）考试包括乐理、听写、视唱、器

乐四个科目。

音乐教育考试包括乐理、听写、视唱、主项（声乐、器乐各

选其一）、副项（声乐、器乐各选其一）五个科目。主项选择声

乐的考生，副项须选择器乐；主项选择器乐的考生，副项须选择

声乐。

各科目均按满分 100 分进行评分，四舍五入取整数。总成绩

满分为 300 分，考生总成绩计算公式：

音乐表演：总成绩=乐理得分×15%+听写得分×30%+视唱得

分×15%+器乐（或声乐）得分×240%，四舍五入取整数。

音乐教育：总成绩=乐理得分×15%+听写得分×30%+视唱得

分×15%+主项得分×165%+副项得分×75%，四舍五入取整数。

考试内容和形式详见《北京市 2026 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

专业统一考试说明（音乐类）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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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https://www.bjeea.cn/uploads/soft/250703/178-250F

3153611.pdf）

二、考试安排

（一）考试时间、地点

1.考试时间：2025 年 11 月 28 日-12 月 2 日，具体考试场次

（考场）及时间以准考证为准；考试时须携带考生本人身份证和

准考证入场。

2.考试地点：中央民族大学（海淀校区），海淀区中关村南

大街 27 号。

乐理、听写科目：文华楼，两门笔试同一考场连续进行。

视唱科目：音乐学院教学楼，按专业分类进行。

声乐、器乐科目：中慧楼、琴房楼，按专业分类进行。

3.准考证打印：2025 年 11 月 24 日开始，考生可自行在北

京教育考试院网站（www.bjeea.cn）打印本人《北京市 2026 年

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准考证（音乐类-音乐教

育/音乐表演）》和《北京市 2026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

业统一考试考生确认书》。考生应仔细阅读相关内容，按时参加

考试。

兼报音乐表演和音乐教育两类的考生须分别打印准考证参

加考试（视唱、听写、乐理科目只考一次，凭任一准考证即可）。

兼报考生在选择相同器种或唱法时，只考查一次。

（二）考试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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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笔试科目（乐理、听写）

（1）入场：考生须在准考证规定的场次开始前 60 分钟进入

学校的考试区域，开考 15 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场。

（2）身份核验：考生进入考场前，须接受安全检查，核验

身份证件和准考证。考生进入考场后，按准考证规定位置就坐。

（3）考试：乐理和听写两科目考试连续进行，未经允许中

途不得离开考场。考前监考员下发考生信息条形码，考生应认真

核对信息条形码上的信息。考生接到试卷后，检查试卷和答题卡

有无破损。检查无误后，考生将信息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指定位

置，并准确填写本人姓名和准考证号。听写考试正式开始前 5 分

钟播放试听音频（FM86.0），考生检查自备的头戴式调频耳机是

否可以正常听音。乐理和听写两科目均不允许提前交卷。

（4）离场：笔试结束指令下达后，考生一律停笔，待监考

员按顺序收卷。监考员清点无误后，考生按指令离场。

（5）考试过程中考场全程视频监控。

2.面试科目（视唱、声乐、器乐）

（1）入场：考生须在准考证规定的场次开始前 60 分钟到达

相应考试科目签到区域。考生提交本人签字的《北京市 2026 年

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考生确认书》。该场考试

开考后考生不得入场。

（2）身份核验：考生须接受安全检查，核验身份证件和准

考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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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候考：考生身份和考试场次确认无误后，在工作人员

引导下排队等候考试。

（4）考试：考生进入考场后，按评委指令考试。考生应在

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考试，若超过规定时间评委或工作人员将终止

考试。参加多个科目考试的考生在工作人员引导下，前往考试地

点完成相应科目的考试。

（5）离场：考试结束，考生检查没有遗留物品后，在工作

人员的指引下离开考场。

（6）考试过程中考场全程录音录像。

三、成绩发布

2026 年 1 月 14 日开始，考生可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

（www.bjeea.cn）查询音乐类统考成绩及合格分数线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1.所有考生须持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，统一由中央民族大学

（海淀校区）东大门入校，主动接受工作人员按规定进行的身份

验证和安全检查。因身体特殊情况（如安装有心脏起搏器）无法

进行安检的考生，应在检查前声明，并出示由医疗机构出具的相

关证明。考生尽量不穿戴有金属装饰品的服装、鞋帽等，不佩戴

金属手镯、项链等饰品，不携带其他金属制品，避免反复安检，

影响正常入场考试。除考生本人外，送考人员及车辆不得进入校

园。

2.乐理和听写科目，考生须携带黑色字迹签字笔（或钢笔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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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B 铅笔、无封套橡皮、透明文具袋，自备头戴式调频耳机（不

允许使用收音机+耳机）。建议考生使用包裹性和隔音效果好的

耳机参加考试，并提前熟悉设备使用方法。考生进入考场前，可

调试耳机（能正常收听频率为 FM86.0 的试听音频），如有问题

请及时与工作人员沟通。考生须将答案填写（涂）在答题卡上，

主观题须用黑色签字笔作答，客观题须用 2B 铅笔填涂。

3.视唱科目考生按分组抽取试题，在各自 pad 上有 30 秒备

题时间，倒数 3 秒时系统连续给三遍标准音 a
1

，然后 1 分钟内一

遍完成视唱。

4.钢琴、竖琴、定音鼓、马林巴、木琴、排鼓、堂鼓、架子

鼓由考场提供，鼓槌由考生自带。其他乐器考生自带，必须与报

考器种一致。

5.声乐、器乐考试全程不得使用任何伴奏。

6.考生不允许携带涂改液、胶带、修正带等物品进入考场，

不得随身夹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文字材料及其他与考试无关的

物品。严禁携带各种通讯工具（如手机、智能手表、智能手环、

智能眼镜等）和拍照设备、录音录像设备进入考场，全程禁止考

生录音录像。

7.考生参加面试科目考试，禁止透露姓名、考号、学校等个

人基本信息，否则按违纪处理。考生着装不得有体现个人或培训

机构（学校）信息的文字、图案。

8.考生如不遵守考场规则，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，有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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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行为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

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33 号）处理，并按规定记入国家教育

考试诚信档案；涉嫌违法的，移送司法机关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刑法》等追究法律责任。


